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89號

上  訴  人  曾瓊慧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4月26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桃保險小字第4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定有明文。

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

同法第468 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 條第

1至5 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按言詞辯論期

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

知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386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

法第436條之23準用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前揭規定於小

額程序亦有適用。查原審通知上訴人於民國113年4月11日行

言詞辯論程序之通知書係向「臺北市○○區○○路000巷00

弄0○0號3樓」之地址為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

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通知書寄存於芝山岩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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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35頁），惟上訴人於

113年3月27日即已入監服刑，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

附卷可稽（見本院個資卷），是上訴人於原審前開期日不到

場，顯係因在監執行無法自由離監所致，故其主張有不到場

之正當理由，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等語，應認有據，是

原審於113年4月11日准被上訴人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即

違反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自屬違背法令，而有程

序上之重大瑕疵。又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者，第二

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

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固定有

明文，惟此項規定僅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於簡

易程序之上訴二審事件，小額程序並無準用之規定（民事訴

訟法第436之32參照），是本件應由本院自為判決，先予敘

明。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

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駕駛由被上訴人所承保訴外人蔣

欣凌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於111年11月26日9時47分，行經桃園市○○區○○路000號

時，因於路旁起駛時未禮讓車道，而與訴外人徐怡萱騎乘車

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事故，

致徐怡萱受有頭部鈍傷、臉部鈍傷、臉部撕裂傷約4公分及

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傷勢），被上訴人業依與被

保險人間之保險契約予以賠償醫療費用、交通費用等共新臺

幣（下同）7,520元。又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被上訴

人依法於給付保險金後，得在給付範圍內，代位行使對上訴

人之請求權。至上訴人雖與徐怡萱以本院112年度附民移調

字第1319號就系爭事故以50,000元調解成立，然強制險之部

分並不包含在前開和解之範圍內。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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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法第2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

付被上訴人7,5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

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故就上訴人之

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原審判決僅有主文，未附理由，上訴人亦不明

白為何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及訴訟費用1,000元。為此，

爰提起本件上訴。

三、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所承保蔣欣凌所有，並由上訴人無照

駕駛之系爭車輛與徐怡萱騎乘之系爭機車於前揭時、地發生

交通事，徐怡萱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又被上訴人業已賠付徐

怡萱醫療費用7,520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理

賠計算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等件影本為證（見原

審卷第4頁至第6頁、第3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取系爭事故案卷光碟，並有道路交

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

故調表報告表㈠㈡、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

詢問筆錄、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21頁及證物袋、本院卷第65頁至第93頁）。又

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主張之前揭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

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僅於上訴狀中泛稱不明白

為何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其餘則未再提出書狀爭執，

本院綜合卷內事證，堪信被上訴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

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被保險人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即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

型車）規定而駕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

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

第5款亦均有規定。

㈠、查系爭事故發生時，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沿桃園市桃園

區寶慶路往桃園市區南平路方向行駛，至寶慶路370號對

面，欲左迴轉駛入對向車道並繼續往莊敬路一段方向行駛，

惟其左迴轉後，因未能成功駛入對向車道續行，乃駕車調整

角度後臨停於寶慶路370號前，欲自該處起駛駛入寶慶路往

莊敬路方向對向車道，其明知車輛起駛前，應注意前後左右

有無障礙或車輛，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優先通行，竟仍貿然

自寶慶路370號起駛入車道，適有徐怡萱騎乘系爭機車，沿

同路段同車道往莊敬路一段方向直行而自後方駛近，雙方因

此發生碰撞，徐怡萱並受有系爭傷勢，是上訴人就系爭事故

之發生自有過失。而上訴人無駕駛執照仍駕駛系爭車輛而肇

事，並造成徐怡萱受傷之結果，是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

2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負保險給付之責，被

上訴人主張在前述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上訴人賠償，

即屬有據。茲就所受損害之項目及數額審酌如下：

１、醫療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就醫所支出醫療費

用4,820元之事實，業據被上訴人提出理賠計算書、強制險

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徐怡萱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收據

為憑（見原審卷第6頁、第9頁至第17頁、第37頁），被上訴

人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

２、交通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自111年11月26日

至112年8月24日往返醫院就醫治療支出之交通費用2,700元

之事實，亦據被上訴人提出交通費用證明書為據（見原審卷

第18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亦屬可採。

３、是以，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7,520元（計算式：醫療

費用4,820元＋交通費用2,700元＝7,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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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至上訴人雖於112年8月11日與徐怡萱經本院112年度附民移

調字第1319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以50,000元達成和

解，徐怡萱不得再向其請求，然依前開調解筆錄之內容記載

「相對人（即上訴人）願給付聲請人（即徐怡萱）50,000元

（不含強制險），分7期給付，給付方式如下…」，故雙方

調解之內容並不含強制險，此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112

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19號卷宗核閱無訛（見該案卷第9頁至

第10頁），則徐怡萱既未放棄請領強制險之權利，自然得請

求被上訴人給付，而被上訴人於給付後，仍得代位向上訴人

請求，附此敘明。　　

五、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第 229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1月30

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有送達證書1 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

第25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即112 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

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

求上訴人給付7,520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

人如數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

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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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潘曉萱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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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89號
上  訴  人  曾瓊慧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桃保險小字第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同法第468 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 條第1至5 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386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前揭規定於小額程序亦有適用。查原審通知上訴人於民國113年4月11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之通知書係向「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3樓」之地址為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通知書寄存於芝山岩派出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35頁），惟上訴人於113年3月27日即已入監服刑，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個資卷），是上訴人於原審前開期日不到場，顯係因在監執行無法自由離監所致，故其主張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等語，應認有據，是原審於113年4月11日准被上訴人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即違反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自屬違背法令，而有程序上之重大瑕疵。又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此項規定僅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於簡易程序之上訴二審事件，小額程序並無準用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參照），是本件應由本院自為判決，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駕駛由被上訴人所承保訴外人蔣欣凌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1年11月26日9時47分，行經桃園市○○區○○路000號時，因於路旁起駛時未禮讓車道，而與訴外人徐怡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事故，致徐怡萱受有頭部鈍傷、臉部鈍傷、臉部撕裂傷約4公分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傷勢），被上訴人業依與被保險人間之保險契約予以賠償醫療費用、交通費用等共新臺幣（下同）7,520元。又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被上訴人依法於給付保險金後，得在給付範圍內，代位行使對上訴人之請求權。至上訴人雖與徐怡萱以本院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19號就系爭事故以50,000元調解成立，然強制險之部分並不包含在前開和解之範圍內。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故就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原審判決僅有主文，未附理由，上訴人亦不明白為何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及訴訟費用1,000元。為此，爰提起本件上訴。
三、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所承保蔣欣凌所有，並由上訴人無照駕駛之系爭車輛與徐怡萱騎乘之系爭機車於前揭時、地發生交通事，徐怡萱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又被上訴人業已賠付徐怡萱醫療費用7,520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理賠計算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等件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4頁至第6頁、第3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取系爭事故案卷光碟，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表報告表㈠㈡、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詢問筆錄、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頁及證物袋、本院卷第65頁至第93頁）。又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主張之前揭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僅於上訴狀中泛稱不明白為何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其餘則未再提出書狀爭執，本院綜合卷內事證，堪信被上訴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被保險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即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規定而駕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亦均有規定。
㈠、查系爭事故發生時，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沿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往桃園市區南平路方向行駛，至寶慶路370號對面，欲左迴轉駛入對向車道並繼續往莊敬路一段方向行駛，惟其左迴轉後，因未能成功駛入對向車道續行，乃駕車調整角度後臨停於寶慶路370號前，欲自該處起駛駛入寶慶路往莊敬路方向對向車道，其明知車輛起駛前，應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優先通行，竟仍貿然自寶慶路370號起駛入車道，適有徐怡萱騎乘系爭機車，沿同路段同車道往莊敬路一段方向直行而自後方駛近，雙方因此發生碰撞，徐怡萱並受有系爭傷勢，是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而上訴人無駕駛執照仍駕駛系爭車輛而肇事，並造成徐怡萱受傷之結果，是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負保險給付之責，被上訴人主張在前述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上訴人賠償，即屬有據。茲就所受損害之項目及數額審酌如下：
１、醫療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就醫所支出醫療費用4,820元之事實，業據被上訴人提出理賠計算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徐怡萱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收據為憑（見原審卷第6頁、第9頁至第17頁、第37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
２、交通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自111年11月26日至112年8月24日往返醫院就醫治療支出之交通費用2,700元之事實，亦據被上訴人提出交通費用證明書為據（見原審卷第18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亦屬可採。
３、是以，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7,52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4,820元＋交通費用2,700元＝7,520元）。
㈡、至上訴人雖於112年8月11日與徐怡萱經本院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19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以50,000元達成和解，徐怡萱不得再向其請求，然依前開調解筆錄之內容記載「相對人（即上訴人）願給付聲請人（即徐怡萱）50,000元（不含強制險），分7期給付，給付方式如下…」，故雙方調解之內容並不含強制險，此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19號卷宗核閱無訛（見該案卷第9頁至第10頁），則徐怡萱既未放棄請領強制險之權利，自然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而被上訴人於給付後，仍得代位向上訴人請求，附此敘明。　　
五、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第 229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1月30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有送達證書1 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5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 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520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潘曉萱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89號
上  訴  人  曾瓊慧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4月26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桃保險小字第43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
    ，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定有明文。而
    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同
    法第468 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 條第1
    至5 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按言詞辯論期日，
    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者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
    法第385條第1項、第386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
    436條之23準用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前揭規定於小額程
    序亦有適用。查原審通知上訴人於民國113年4月11日行言詞
    辯論程序之通知書係向「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3
    樓」之地址為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
    人或受僱人，而將該通知書寄存於芝山岩派出所，有送達證
    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35頁），惟上訴人於113年3月27日
    即已入監服刑，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附卷可稽（見
    本院個資卷），是上訴人於原審前開期日不到場，顯係因在
    監執行無法自由離監所致，故其主張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
    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等語，應認有據，是原審於113年4
    月11日准被上訴人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即違反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自屬違背法令，而有程序上之重大瑕
    疵。又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
    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
    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此項
    規定僅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於簡易程序之上訴
    二審事件，小額程序並無準用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
    2參照），是本件應由本院自為判決，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
    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駕駛由被上訴人所承保訴外人蔣
    欣凌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於111年11月26日9時47分，行經桃園市○○區○○路000號時，
    因於路旁起駛時未禮讓車道，而與訴外人徐怡萱騎乘車牌號
    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事故，致徐
    怡萱受有頭部鈍傷、臉部鈍傷、臉部撕裂傷約4公分及四肢
    多處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傷勢），被上訴人業依與被保險
    人間之保險契約予以賠償醫療費用、交通費用等共新臺幣（
    下同）7,520元。又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被上訴人依
    法於給付保險金後，得在給付範圍內，代位行使對上訴人之
    請求權。至上訴人雖與徐怡萱以本院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
    319號就系爭事故以50,000元調解成立，然強制險之部分並
    不包含在前開和解之範圍內。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第2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
    上訴人7,5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並依職
    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故就上訴人之上訴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原審判決僅有主文，未附理由，上訴人亦不明
    白為何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及訴訟費用1,000元。為此，
    爰提起本件上訴。
三、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所承保蔣欣凌所有，並由上訴人無照
    駕駛之系爭車輛與徐怡萱騎乘之系爭機車於前揭時、地發生
    交通事，徐怡萱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又被上訴人業已賠付徐
    怡萱醫療費用7,520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桃園市政府警察
    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理
    賠計算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等件影本為證（見原
    審卷第4頁至第6頁、第3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取系爭事故案卷光碟，並有道路交
    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
    故調表報告表㈠㈡、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詢
    問筆錄、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見
    原審卷第21頁及證物袋、本院卷第65頁至第93頁）。又上訴
    人就被上訴人主張之前揭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僅於上訴狀中泛稱不明白為何
    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其餘則未再提出書狀爭執，本院
    綜合卷內事證，堪信被上訴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被保險人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即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
    車）規定而駕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
    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
    ，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
    款亦均有規定。
㈠、查系爭事故發生時，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沿桃園市桃園
    區寶慶路往桃園市區南平路方向行駛，至寶慶路370號對面
    ，欲左迴轉駛入對向車道並繼續往莊敬路一段方向行駛，惟
    其左迴轉後，因未能成功駛入對向車道續行，乃駕車調整角
    度後臨停於寶慶路370號前，欲自該處起駛駛入寶慶路往莊
    敬路方向對向車道，其明知車輛起駛前，應注意前後左右有
    無障礙或車輛，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優先通行，竟仍貿然自
    寶慶路370號起駛入車道，適有徐怡萱騎乘系爭機車，沿同
    路段同車道往莊敬路一段方向直行而自後方駛近，雙方因此
    發生碰撞，徐怡萱並受有系爭傷勢，是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
    發生自有過失。而上訴人無駕駛執照仍駕駛系爭車輛而肇事
    ，並造成徐怡萱受傷之結果，是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
    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負保險給付之責，被上
    訴人主張在前述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上訴人賠償，即
    屬有據。茲就所受損害之項目及數額審酌如下：
１、醫療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就醫所支出醫療費
    用4,820元之事實，業據被上訴人提出理賠計算書、強制險
    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徐怡萱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收據
    為憑（見原審卷第6頁、第9頁至第17頁、第37頁），被上訴
    人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
２、交通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自111年11月26日
    至112年8月24日往返醫院就醫治療支出之交通費用2,700元
    之事實，亦據被上訴人提出交通費用證明書為據（見原審卷
    第18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亦屬可採。
３、是以，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7,520元（計算式：醫療費
    用4,820元＋交通費用2,700元＝7,520元）。
㈡、至上訴人雖於112年8月11日與徐怡萱經本院112年度附民移調
    字第1319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以50,000元達成和解，
    徐怡萱不得再向其請求，然依前開調解筆錄之內容記載「相
    對人（即上訴人）願給付聲請人（即徐怡萱）50,000元（不
    含強制險），分7期給付，給付方式如下…」，故雙方調解之
    內容並不含強制險，此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112年度附
    民移調字第1319號卷宗核閱無訛（見該案卷第9頁至第10頁
    ），則徐怡萱既未放棄請領強制險之權利，自然得請求被上
    訴人給付，而被上訴人於給付後，仍得代位向上訴人請求，
    附此敘明。　　
五、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第 229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1月30
    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有送達證書1 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
    第25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即112 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
    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
    求上訴人給付7,520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
    人如數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
    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
    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
    ，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潘曉萱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89號
上  訴  人  曾瓊慧  


被上訴人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訴訟代理人  林建良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4月26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3年桃保險小字第43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3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第一審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24第2 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判決違背法令，係指依同法第436 條之32第2 項準用同法第468 條所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第469 條第1至5 款所列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又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未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前條聲請，並延展辯論期日。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第386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且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同法第436條第2項規定，前揭規定於小額程序亦有適用。查原審通知上訴人於民國113年4月11日行言詞辯論程序之通知書係向「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3樓」之地址為送達，因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通知書寄存於芝山岩派出所，有送達證書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35頁），惟上訴人於113年3月27日即已入監服刑，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簡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個資卷），是上訴人於原審前開期日不到場，顯係因在監執行無法自由離監所致，故其主張有不到場之正當理由，致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等語，應認有據，是原審於113年4月11日准被上訴人之聲請為一造辯論判決，即違反民事訴訟法第386條第1款規定，自屬違背法令，而有程序上之重大瑕疵。又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者，第二審法院得廢棄原判決，而將該事件發回原法院，但以因維持審級制度認為必要時為限，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此項規定僅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於簡易程序之上訴二審事件，小額程序並無準用之規定（民事訴訟法第436之32參照），是本件應由本院自為判決，先予敘明。
二、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駕駛由被上訴人所承保訴外人蔣欣凌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111年11月26日9時47分，行經桃園市○○區○○路000號時，因於路旁起駛時未禮讓車道，而與訴外人徐怡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發生事故，致徐怡萱受有頭部鈍傷、臉部鈍傷、臉部撕裂傷約4公分及四肢多處擦傷等傷勢（下稱系爭傷勢），被上訴人業依與被保險人間之保險契約予以賠償醫療費用、交通費用等共新臺幣（下同）7,520元。又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被上訴人依法於給付保險金後，得在給付範圍內，代位行使對上訴人之請求權。至上訴人雖與徐怡萱以本院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19號就系爭事故以50,000元調解成立，然強制險之部分並不包含在前開和解之範圍內。為此，爰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審判決被上訴人全部勝訴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故就上訴人之上訴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原審判決僅有主文，未附理由，上訴人亦不明白為何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及訴訟費用1,000元。為此，爰提起本件上訴。
三、經查，被上訴人主張其所承保蔣欣凌所有，並由上訴人無照駕駛之系爭車輛與徐怡萱騎乘之系爭機車於前揭時、地發生交通事，徐怡萱因此受有系爭傷勢，又被上訴人業已賠付徐怡萱醫療費用7,520元等事實，業據其提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理賠計算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等件影本為證（見原審卷第4頁至第6頁、第3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向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調取系爭事故案卷光碟，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表報告表㈠㈡、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詢問筆錄、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等件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1頁及證物袋、本院卷第65頁至第93頁）。又上訴人就被上訴人主張之前揭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僅於上訴狀中泛稱不明白為何須給付被上訴人7,520元，其餘則未再提出書狀爭執，本院綜合卷內事證，堪信被上訴人之前揭主張為真實。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又被保險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即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規定而駕車，致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者，保險人仍應依本法規定負保險給付之責。但得在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被保險人之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亦均有規定。
㈠、查系爭事故發生時，上訴人無照駕駛系爭車輛沿桃園市桃園區寶慶路往桃園市區南平路方向行駛，至寶慶路370號對面，欲左迴轉駛入對向車道並繼續往莊敬路一段方向行駛，惟其左迴轉後，因未能成功駛入對向車道續行，乃駕車調整角度後臨停於寶慶路370號前，欲自該處起駛駛入寶慶路往莊敬路方向對向車道，其明知車輛起駛前，應注意前後左右有無障礙或車輛，並應讓行進中之車輛優先通行，竟仍貿然自寶慶路370號起駛入車道，適有徐怡萱騎乘系爭機車，沿同路段同車道往莊敬路一段方向直行而自後方駛近，雙方因此發生碰撞，徐怡萱並受有系爭傷勢，是上訴人就系爭事故之發生自有過失。而上訴人無駕駛執照仍駕駛系爭車輛而肇事，並造成徐怡萱受傷之結果，是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2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被上訴人仍應負保險給付之責，被上訴人主張在前述給付金額範圍內，代位請求上訴人賠償，即屬有據。茲就所受損害之項目及數額審酌如下：
１、醫療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就醫所支出醫療費用4,820元之事實，業據被上訴人提出理賠計算書、強制險醫療給付費用彙整表、徐怡萱之診斷證明書及醫療費用收據為憑（見原審卷第6頁、第9頁至第17頁、第37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應屬有據。
２、交通費用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已賠付徐怡萱因系爭事故自111年11月26日至112年8月24日往返醫院就醫治療支出之交通費用2,700元之事實，亦據被上訴人提出交通費用證明書為據（見原審卷第18頁），被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亦屬可採。
３、是以，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賠償7,520元（計算式：醫療費用4,820元＋交通費用2,700元＝7,520元）。
㈡、至上訴人雖於112年8月11日與徐怡萱經本院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19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以50,000元達成和解，徐怡萱不得再向其請求，然依前開調解筆錄之內容記載「相對人（即上訴人）願給付聲請人（即徐怡萱）50,000元（不含強制險），分7期給付，給付方式如下…」，故雙方調解之內容並不含強制險，此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前開112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319號卷宗核閱無訛（見該案卷第9頁至第10頁），則徐怡萱既未放棄請領強制險之權利，自然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而被上訴人於給付後，仍得代位向上訴人請求，附此敘明。　　
五、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 ％；給付無確定期限者，
　　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
　　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
　　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
　　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 條第1 項前段、第203 條、第 229
　　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11月30日寄存送達於上訴人，有送達證書1 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5頁），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即112 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六、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7,520元，及自112年12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32第1 項準用同法第436 條之19規定，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二審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查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額確定為1,500 元，爰諭知如主文第2 項所示。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游智棋
　　　　　　　　　　　　　　　　　　法　官　潘曉萱
　　　　　　　　　　　　　　　　　　法　官　卓立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芝菁




